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ҽ摘要Ҿ 

2017年公司法與證券交易法領域之ี展，雖無具體修法成果，但在同時期，

公司法修正作業ϐ如火如荼進行中，其修法結果亦ϐ於 2018年 11月開始施行Ȅ

此次公司法修正之緣起與歷程，從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ี起此項修法工

程，過程中因與主管機關對修法理念ȃ程序事項等有所不同，致使嗣後之修法

均由主管機關負責完成Ȅ歷經此次修法，吾人或可思考如何建構一套修法機制，

讓未來啟動修法工程時，確保各界不同聲音均能匯流在同一平台，進行理性而

有建設性之溝通，縱使修法結果無法符合所有人之期待，但或許較能說服不同

立場之人接受Ȅ 

在司法與實務之ี展上，本文選擇大同案及台紙案所引起各種制度上之爭

議，以及幾則判決進行回顧Ȅ大同案中，公司派利用董事候選人提名制度相關

規定不明確，恣意排除少數股東所提之董事候選人，此等爭議進而引ี嗣後之

修法；台紙案涉及董事會召集權人是否限於董事長ȃ監察人召集股東會後ี生

解任之情形時股東會是否自動流會，以及徵求委託書得否表明不出席股東會之

問題Ȅ有關投保中心所提起之裁判解任董事訴訟，最高法院肯認下級審法院近

期所做之相關見解，未來在非公ี公司之部分，是否亦有適用，以及臺灣高等

法院對於公司法人格否認法理之適用，擴大責任主體範圍之見解，究竟是通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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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，抑或個案適用等問題，尚待司法實務日後之ี展Ȅ此外，隨著刑法沒收

新制之施行，影響到內線交易犯罪所得之計算，不得再扣除成本，而最高法院

ϐ有判決開始適用此等新規定，但對於內線交易犯罪所得之計算方式，則尚未

有統一之見解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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